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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结果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孙洁晓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9日披露了控

股股东孙洁晓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纠纷被质权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司法冻结，详见《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2021-013）。 

公司于2021年6月9日披露了孙洁晓先生所持部分股份因质权人中信证券申

请强制执行，被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司法拍卖事项，详见《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2021-051）。 

公司于2021年6月19日披露了孙洁晓先生经与中信证券协商一致，中信证券

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前述拍卖，详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

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2021-057）。 

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披露了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挂拍了孙洁晓

先生所持有的7,000万股公司股票（上述7,000万股将分成7笔同时拍卖，单笔拍卖

股份数量为1,000万股），详见《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

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2021-071）。 

公司于2021年9月17日披露了孙洁晓先生经与中信证券协商一致，中信证券

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前述7笔拍卖中的2笔拍卖（每笔拍卖股份

数量为1,000万股，共撤回拍卖股份数2,000万股），剩余5,000万股（均分成5笔

同时拍卖，单笔拍卖股份数量为1,000万股）于2021年09月20日10时至2021年09



 

月21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继续进行公开拍卖，详见《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2021-079）。现根据阿里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拍卖竞价结果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进展情况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本次 5

笔拍卖全部成交，合计成交 5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3%，拍卖竞价结

果详情如下： 

1、用户姓名王杰通过竞买号 J0867 于 2021/09/21 10:44:57 在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春兴精工”（证券代

码：002547）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

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39030000（叁仟玖佰零叁万元）； 

2、用户姓名张宇通过竞买号 N9797 于 2021/09/21 10:43:59 在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春兴精工”（证券代

码：002547）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

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39030000（叁仟玖佰零叁万元）； 

3、用户姓名洪涛通过竞买号 G3853 于 2021/09/21 10:40:59 在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春兴精工”（证券代

码：002547）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

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39030000（叁仟玖佰零叁万元）； 

4、用户姓名王杰通过竞买号 S7624 于 2021/09/21 10:39:27 在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春兴精工”（证券代

码：002547）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

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39030000（叁仟玖佰零叁万元）； 

5、用户姓名王杰通过竞买号 O0520 于 2021/09/21 10:38:27 在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春兴精工”（证券代

码：002547）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

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39030000（叁仟玖佰零叁万元）。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

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标的物最终成交以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书。 

二、其他情况说明和风险提示 

1、孙洁晓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本次股

份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截至本公告日，孙洁晓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64,5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2.32%，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及一致行动人袁静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

395,560,0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7%。 

上述拍卖股票过户完成后，孙洁晓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

314,5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9%。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及一致行动人袁

静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 345,560,0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3%。本次

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拍卖事项后续尚涉及缴纳拍卖余款、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股权

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股东结构发生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上披露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